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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3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1740號令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改以建置土地參考資訊
檔方式辦理 

 
將核准臨時使用 

  
辦理使用分區 

 

使用地變更編定異
動登記時 

 

第6條 
 

 
第26條 

 
 
第30條 

 

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臨時使用期限 

用途或核定事業計畫使用項目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核准臨時使用、辦理使用分區 

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登記註記核定事業計畫使用
項目之作法 

2 



3 



新竹市108年2月26日辦竣塗銷註記登記。 

內政部107年12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3235號函 

修正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26條及第30條規定辦竣土地登記簿標
示部註記登記之土地，請於108年2月底前完成參考檔之建置及塗銷原註記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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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地目≠使用地變更編定 
自106年1月1日起正式廢除地目等則制度，並停止辦理地目
變更登記。 

使用地變更編定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規範(大面積)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零
星地面積)規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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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想改變用途使用，但無法走容許使用時，依現行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得利用 

 

     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大面積)§10~26 

         (使用分區+使用地變更) 
     第四章、使用地變更編定(零星地)§27~51 

         (使用地變更)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6

附表一所訂容
許使用項目 

容許
使用 

循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土地其使
用管制及開發建築，應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辦理，
申請人不得逕依第六條附表一作為
興辦事業計畫以外之其他容許使用
項目或許可使用細目使用。  

管制規則(§14、§30) 

計畫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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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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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 

有關機關要求註記
有關土地法規定應
登記事項以外與土
地或建物有關之資
訊 
(例如海砂屋、受污
染農地等) 

以電腦轉檔方式附屬
記載於土地登記資料
庫內，並且提供相關
機關及社會大眾參考
使用之資料，其非屬
土地法規定之應登記
事項，該註記事項僅
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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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訂定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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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民眾對於土地資訊「知的權利」，期能減少交易
糾紛並促進土地利用。 

提供行政機關揭露非屬土地法規定之應登記事項資訊平
台。 

免除民眾奔波各機關查詢土地特殊敏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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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參考資訊系統所建立之資料僅供
參考，非屬土地法規定之應登記事 
項，且須有關參考資訊主管機關主動
向地政機關提出登載申請才有參考資
訊事項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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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土地污染資訊 

A2 土地遭棄置廢棄物資訊 

B1 土地使用分區 

B2 容積移轉相關資訊 

B3 建物存記相關資訊 

B4 容積獎勵相關資訊 

C2 政府機關價購、受贈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逾15年尚未完成產權移轉登記相關資訊 

C3 國家徵收取得土地尚未完成徵收登記相關資訊 

D1 土地開發、建築或使用限制 

D2 不得變更原興辦之公益事業用途 

D3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土地無償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D4 其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資訊 

D5 違章建築相關資訊 

D6 非都市土地臨時使用相關資訊 

D7 非都市土地取得開發許可文件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相關資訊 

D8 非都市土地取得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相關資訊 

E1 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相關資訊 

E2 水利工程使用土地相關資訊 

F1 盜濫採土石土地相關資訊 

G1 造林獎勵相關資訊 

H1 古蹟、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物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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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如申請土地登記謄本上最後一行列記載有「本筆
土地有土地參考檔，請參閱土地參考資訊」，建議可
以再申請更詳細完整的資料，以了解土地 

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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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hinet.net/index.asp 

http://eland.hinet.net 

地政事務所 

網路電子謄本 

電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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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處理之土地或建物
參考資訊到所閱覽費 

電子處理之土地或建物參
考資訊電傳資訊閱覽費 

列印費 

每筆(棟)每5分鐘新
臺幣20元，不足5分
鐘者，以5分鐘計。 

每筆(棟)新臺幣10元。 每張新臺幣20元。 

相關規費依照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或建物參考資訊閱覽費及列印收費標準」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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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本臨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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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HINET地政服務網站 

 https://www.land.nat.gov.tw/system.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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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或建物分割、合併異動 

土地參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將原參考事項複
製轉載於新增或合併後之地（建）號內 

地政事務所應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
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新。 

辦理土地重劃、區段徵收或
地籍圖重測土地 

致原有地（建）號及相關土地位置發生變動時，土
地參考資訊檔電腦作業系統自動將原參考檔資料予
以刪除，無法轉載。 

地政事務所應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通知書
通知原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重新建立。 

22 



23 



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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